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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規沿革】
1‧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70012799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13條；並自公布日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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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規內容】
[bookmark: a1]第1條（立法目的）
　　教育部為因應所屬機構發展趨勢，提升社會教育及教育研究品質，增進財務經營管理之能力，設置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（以下簡稱本基金），特制定本條例。
[bookmark: a2]第2條（作業基金之屬性及主管機關）
　　本基金屬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，編製附屬單位預算；下設納入本基金之各機構作業基金，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。
　　前項納入本基金之各機構作業基金，其自籌財源須達一定比率，始得依本條例之規定設置。
　　本基金以教育部為主管機關；納入本基金之各機構作業基金，以各該機構為管理機關。
[bookmark: a3]第3條（依本條例設置之機構，一切收支應納入各該機構作業基金）
　　依本條例設置作業基金之機構，其一切收支均應納入各該機構作業基金，依法辦理。
[bookmark: a4]第4條（基金之來源）
　　本基金之來源如下：
　　一、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。
　　二、自籌收入，其項目如下：
　　（一）門票及銷售收入。
　　（二）場地設備管理收入。
　　（三）接受委託辦理之收入。
　　（四）社會教育活動、相關體驗活動、推廣教育、研習及產學合作收入。
　　（五）資產使用費、權利金及回饋金收入。
　　（六）受贈收入。
　　（七）孳息收入。
　　（八）出版品及衍生商品收入。
　　（九）其他收入。
[bookmark: a5]第5條（基金之用途）
　　本基金之用途如下：
　　一、展示策劃及蒐藏支出。
　　二、圖書資訊徵集、採編及閱覽支出。
　　三、教學及研究發展支出。
　　四、社會教育活動、相關體驗活動、推廣教育及產學合作支出。
　　五、銷售支出。
　　六、編制外人員人事支出，占自籌收入之比率由主管機關另定之。
　　七、行銷支出。
　　八、管理及總務支出。
　　九、增置、擴充、改良資產支出。
　　十、其他有關支出。
[bookmark: a6]第6條（基金之保管、運用及存儲相關規定）
　　本基金之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及安全性，其存儲並應依公庫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[bookmark: a7]第7條（基金因應業務需要得投資之範圍）
　　本基金為應業務需要，得購買政府公債、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。
[bookmark: a8]第8條（基金受贈及投資取得之財產處理）
　　本基金受贈之財產，除附有負擔者外，以各該機構為管理機關，教育部為主管機關，免依國有財產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辦理。
　　本基金受贈及投資取得之動產、有價證券及權利，得報經教育部同意予以處分，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之限制。
　　前項有價證券出售，應依證券交易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[bookmark: a9]第9條（基金會計事務之處理依據）
　　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理，由教育部統一訂定會計制度，供依本條例設置作業基金之機構據以辦理。
[bookmark: a10]第10條（基金年度決算賸餘之處理方式）
　　本基金年度決算如有賸餘，應依規定辦理分配。
[bookmark: a11]第11條（基金之年度預算、決算及會計事務處理依據）
　　本基金年度預算之編製與執行及決算編造，應依預算法、會計法、決算法、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[bookmark: a12]第12條（基金結束之處理方式）
　　本基金結束時，應予結算，其餘存權益應解繳國庫。
[bookmark: a13]第13條（施行日）
　　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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